

关于《上海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heading_0]一、制定背景
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处理是规范征地补偿流程、化解征地矛盾、保障被补偿人合法权益、维护征地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的关键配套制度。本市原有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处理办法实施以来，为本市征地补偿争议调处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为有效衔接上位配套制度，规范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处理行为，需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完善。
[bookmark: heading_1]二、起草过程
根据本市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安排，结合本市各区征地房屋补偿争议调处实操现状和区级征地事务机构及相关单位意见，对原办法条款进行修改，形成《上海市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和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heading_2]三、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关于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由于责令交地决定适用于已签订补偿协议但拒不履行的情形，但本文件适用于被补偿人与征地事务机构达不成协议的情形，因此将“责令交地决定”相关内容删除。
二是关于政策衔接，删除了原文件中的已不适用的过渡期条款。

